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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　函

受文者：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9日
發文字號：中證商業一字第11200006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公告修正本公會「證券商推介客戶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

辦法」第3條，並自即日起施行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2年2月8日金管證券字第

1110368021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強化保護高齡投資人，參照本公會「證券商向高齡客戶

提供金融服務自律規範」依老人福利法以65歲以上之自然

人為高齡客戶，證券商得辦理推介之特定人年齡修正為65
歲。

三、檢附「證券商推介客戶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辦法」第3
條修正條文對照表(如附件)。

正本：各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之證券商

副本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


